
证券代码：603787        证券简称：新日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7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部分募集资金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日股份”）近日自

查发现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部分募集资金被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类型 账户余额（元） 被冻结金额（元） 账户状态 

新日股份 
工商银行无锡

查桥支行 
1103026429209999959 

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49,481,701.31 600,000.00 

除冻结资

金外正常 

新日股份 
农业银行无锡

查桥支行 
10650701040007979 

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141,180,133.54 3,300,000.00 

除冻结资

金外正常 

经公司初步核查，发现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依据申请人湖州强业建

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湖州强业”）之申请作出（2020）苏 0205 民初 6289 号

的《民事裁定书》，湖州强业因与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向江苏省无锡

市锡山区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查封、扣押或冻结公司价值为 330

万元的财产。银行实际冻结公司资金 390万元，超出法院要求冻结金额 60万元。

公司已与法院进行沟通，要求其解除超出 330 万元部分金额的保全措施。 

公司将采取相关有效措施，力争尽快处理该案件纠纷，并妥善解决被冻结的

部分募集资金事宜。 

二、本次部分募集资金被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被冻结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部分募集资金金额为 390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40%，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且被冻结金额较小，不会对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开展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

相关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 月 10日 


